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桓台县人民政府 

关于桓台县起凤镇夏庄一村村庄规划 

（2022—2035）的批复 
桓政字〔2023〕5 号 

 

起凤镇人民政府： 

你单位《关于批复〈桓台县起凤镇夏庄一村村庄规划（2022—2035）〉的请示》

（起政字〔2023〕2 号）收悉。《桓台县起凤镇夏庄一村村庄规划（2022—2035）》已

通过桓台县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议。经县政府研究，同意该规划，请严格按照规划

要求，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 

桓台县人民政府         

2023 年 2 月 21 日      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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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认真做好人大代表建议、政协委员提案 

办理工作的通知 
桓政办字〔2023〕2 号 

 

各镇人民政府，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做好 2023 年度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的办理工作，现将今年人大

代表建议、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提高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 

认真做好建议、提案办理工作是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，是政府自觉接受人大

工作监督、政协民主监督和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具体体现，也是政府密切联

系群众的重要渠道。做好办理工作，既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，

也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措施。各级、各单位要

把办理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，实行主要领导负责制，确定一名分管领导和一名熟悉

本部门工作的人员负责办理工作，确保办理工作的落实，并由分管领导负责面复代表

或委员工作。 

二、规范办理工作程序，努力提高办理质量 

（一）建议提案交办意见明确一个承办单位主办、多个承办单位协办，或明确多个

承办单位分别办理。各承办单位收到建议提案后，首先认真审阅，对所提建议提案只

要与本单位职能有关的内容都要认真答复，不得相互推托；对确实不属于本单位职责

范围内的，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向县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、县政协提案工作室说

明情况，重新确定办理单位，不得擅自拖压或转交，以免延误办理时限。 

（二）各承办单位答复意见经县政府分管副县长审定签字后，再按照规定格式（附

件 1）书面答复代表或委员。为便于分类统计，要在答复意见首页标注下列字母：所提

问题已解决或在本年度内能够及时解决，以及所提问题已有规定，承办单位明确说明

有关情况的，在答复件右上角（下同）标注“A”；所提问题从交办之日起 3 年内能够

基本解决，承办单位已制定解决措施或列入工作计划，并明确答复办理时限的，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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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B”；所提问题因目前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从交办之日起 3 年内难以解决以及所提问题

留作参考的，标注“C”。 

（三）各承办单位在答复代表或委员时，给代表或委员的答复要附上《征询意见表》

（附件 2），征求代表或委员对本部门办理工作的意见。涉及主协办的建议、提案，由主

办单位答复。主办单位要主动与协办单位协商办理，协办单位要积极配合，自收到建

议、提案之日起 1 个月内将办理意见书面告知主办单位，双方应互相通报办理情况。

主协办单位意见不一致时，主办单位要积极与协办单位沟通、协商，办理意见达成一

致后答复。分别办理的建议提案，由各承办单位分别研究办理并答复代表或委员。 

（四）重点建议、提案应由承办单位主要负责人亲自负责研究办理。各承办单位对

建议或提案要逐件答复，不得把几件内容不同的建议或提案并在一起答复。对内容相

同、承办单位也相同的建议或提案，可以并案办理，但必须分别答复每位代表或委员。

承办单位对于代表联名提出的建议或委员联名提出的提案，要分别答复每位代表或

委员。 

（五）初次答复后，如因情况发生变化或代表、委员表示不满意的，要按程序重新

办理，并在 1 个月内作出二次答复。 

（六）答复要严肃认真，内容要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，符合实际情况；文字要

精炼，语气要诚恳，行文要规范。 

（七）坚持依法公开。各承办单位要按照“谁主办、谁答复、谁公开、谁负责”的

原则，对涉及公共利益、公众权益、社会关切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建议提案办理复

文，经审查可以公开的，采取摘要公开的形式（附件 3），在县政府网站主动公开，并

适当公开办理建议提案的总体情况、意见建议吸纳采取情况以及有关工作动态等。答

复内容涉及国家机密、商业秘密的，依法不予公开。 

（八）各承办单位在 6 月底前须面复完毕，并将县政府分管副县长签字原件（1 份）、

建议提案的正式答复（6 份）及征询意见表、信息公开表（各一式两份）报县人大常委

会人事代表工作室、县政协提案工作室。对建议、提案办理落实情况的总结，各承办

单位要于 8 月底前书面报县政府督查室，同时报送建议提案的正式答复 1 份。 

（九）省、市及以上建议、提案答复办理遵照上级有关文件执行。 

三、强化措施，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

坚决做好建议、提案面复工作，各单位要在书面答复的同时，采取座谈会、上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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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求意见等多种形式与代表、委员取得联系，虚心接受代表、委员对政府工作的批评

意见和工作建议。凡是当前条件允许且能够解决的问题，要立即解决；虽有困难但经

过努力可以解决的，要积极创造条件加以解决；暂时解决不了的，要制定出切实可行

的办理计划尽快解决；受条件和政策限制、在较长时间内难以解决的，要向代表和委

员解释清楚，以取得代表和委员的谅解。对事关经济发展大局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建议、

提案，承办单位主要负责人要亲自调查研究，认真解决，抓好落实。办复一个月后，

要对落实情况进行自查，督促落实。要以认真负责、实事求是的态度，把办理工作同

本部门工作有机结合起来，举一反三，促进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。 

今年，县政府将继续加大对建议、提案办理工作的督查考核力度，将办理时限、

质量、面复情况、满意率、总结等内容列为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。县政协将继续对部

分单位提案办理工作进行民主评议。县政府督查室将会同县人大、县政协有关科室对

建议、提案的办理落实情况有重点地进行检查，并将检查情况在全县通报。 

工作联系电话：县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：8162213，县政协提案工作室：

8162276。 

 
附件：1．承办单位对代表建议、委员提案答复格式 

2．人大代表建议、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 

3．人大代表建议、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情况信息公开表 

 
 

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

2023 年 2 月 7 日         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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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单位文件头 
 

字〔2023〕 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 

（A/B/C）          

 

对县人大   届   次会议 

第   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
 

代表： 

您提出的关于                     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 

 

 

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 

2023 年  月  日        

 

承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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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文件头 
 

        字〔2023〕 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 

（A/B/C）          

 

对县政协   届   次会议 

第    号委员提案的答复 
 

委员： 

您提出的关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 

 

 

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 

2023 年  月  日        

 

承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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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人大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 

 

代表姓名  建议编号  

建议标题  

承办单位及

电话 
 

 

1．领导重视        满意（  ）基本满意（  ）不满意（  ） 

2．答复及时        满意（  ）基本满意（  ）不满意（  ） 

3．办理结果        满意（  ）基本满意（  ）不满意（  ） 

4．办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： 
 
 

 
 
 

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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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 
 

提案者  提案号  

案  由  

承办单位及

电话 
 

 

1．领导重视        满意（  ）基本满意（  ）不满意（  ） 

2．答复及时        满意（  ）基本满意（  ）不满意（  ） 

3．办理结果        满意（  ）基本满意（  ）不满意（  ） 

4．对办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： 
 
 

 

 
 

 

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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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人大代表建议办理情况信息公开表 

 
建议编号  

标  题  

办理状态 正在解决或已解决 

建议者  

承办单位  

建议内容 

只需写明建议情况（100—200 字） 

答复情况 

简要说明答复内容（200—300 字） 

反馈意见 满意或不满意 

注：每项建议内容简要说明，在此表内列明即可，不需另附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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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情况信息公开表 
 

提案编号  

标  题  

办理状态 正在解决或已解决 

提案者  

承办单位  

提案内容 

只需写明建议情况（100—200 字） 

答复情况 

简要说明答复内容（200—300 字） 

反馈意见 满意或不满意 

注：每项提案内容简要说明，在此表内列明即可，不需另附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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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公布县政府办公室领导班子成员 

工作分工的通知 
桓政办字〔2023〕3 号 

 

各镇人民政府，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工作需要，现对县政府办公室领导班子成员工作分工公布如下： 

于宗福同志协助范伟同志工作；主持县政府办公室全面工作。 

沈斌同志协助徐庆堂同志、李四海同志工作；协助于宗福同志负责党建和财务、

人事工作；负责县政府办公室日常工作；负责政务督查、国有资产管理、纪律检查、

意识形态、精神文明、统一战线、老干部、工会、团委、妇联、联系帮扶、考核等工

作；分管督查室、财务人事科和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工作。负责分管科室（中心）的

党风廉政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；做好领导同志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张志高同志协助陈之远同志、徐兴岭同志工作；负责会务接待、值班值守、舆情、

应急、文电处理、保密、档案、政务公开、口岸打私、市民投诉和放管服改革工作；

分管秘书科、政府职能转变协调推进科、政务公开科和县政府市民投诉中心工作。负

责分管科室（中心）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；做好领导同志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王会林同志协助崔锋同志工作；负责综合文字、调研、政策法规、新闻发布、政

务信息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运行工作；分管综合科、信息调研科、政策法规科和县大

数据发展中心工作。负责分管科室（中心）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；做好领

导同志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尹欣同志协助王帝同志工作；主持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工作；协助沈斌同志负责

党建和政务督查等工作；负责公务用车、办公用房、后勤服务和公共机构节能等工

作。负责分管科室（中心）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；做好领导同志交办的

其他工作。 

伊丕香同志协助周刚同志工作；主持县大数据发展中心工作；协助张志高同志负

责政务公开工作；负责大数据发展应用、电子政务、新型智慧城市建设、数字经济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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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等工作。负责分管科室（中心）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；做好领导同志交

办的其他工作。 

 
 

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

2023 年 2 月 9 日         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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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认真做好人大代表建议、政协委员 

提案办理工作的通知》政策解读 
 

一、出台背景 

2023 年 1 月 29 日至 31 日，桓台县召开县十九届人大二次会议、县政协十五届二

次会议。会议期间，县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充分发挥职能，积极建言献策，提出了一

批高质量、切实际、可操作的建议提案。 

二、决策依据 

认真做好建议、提案办理工作是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，是政府自觉接受人大

工作监督、政协民主监督和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具体体现，也是政府密切联

系群众的重要渠道。做好办理工作，既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，

也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措施。 

三、目的意义 

印发本通知，旨在提高承办单位认识，规范建议、提案办理工作程序，加强工作

责任感，梳理职责分工，强化时间节点，切实把办理建议提案与推动政府工作紧密结

合起来。 

四、重要举措 

（一）关于承办单位建议、提案办理工作责任制规定 

主要负责人负总责，分管领导分工负责，具体工作人员负责承办。 

（二）关于承办单位被撤销、合并或者调整职权的，议案办理工作的承接由继续行

使其职权的单位负责承接建议、提案办理工作。 

（三）关于各类办理方式的工作任务 

一个主办部门：建议或提案内容单一、责任明确，由一个单位负责办理。需要与

代表或委员沟通、面商及答复。 

多个主办部门：建议或提案内容分散、任务独立，无法指定牵头单位，需要多个

单位依据各自职责分工分别办理、分别答复。需要办理单位各自与代表或委员沟通、

面商及答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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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办：建议或提案内容涉及本部门职责，须按主办部门要求完成相关工作，并指

定部分答复意见。不需要与代表或委员沟通、面商及答复。 

（四）关于重点建议、提案的确定部门 

重点建议由县人大确定，重点提案由县政协确定。 

（五）关于答复结果分类 

A 类：所提问题已解决或在本年度内能够及时解决，以及所提问题已有规定，承

办单位明确说明有关情况。 

B 类：所提问题从交办之日起 3 年内能够基本解决，承办单位已制定解决措施或

列入工作计划，并明确答复办理时限。 

C 类：所提问题因目前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从交办之日起 3 年内难以解决以及所

提问题留作参考的。 

（六）关于办理结果公开的有关要求 

承办单位应当坚持以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，做好建议、提案办理结

果公开工作。 

公开的办理结果不得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、行政机关内部事务

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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